出版物发行分支机构备案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出版物发行分支机构备案
二、法律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出版物批发单位可以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出版物批发、零售单位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或者出版单位设立发行本版出版物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不需单独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但应依法办理分支机构工商登记，并于领取营业执照后15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和分支机构所在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办理条件：符合《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的规定。
四、申请材料

1、分支机构备案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总部）。
五、办理程序：受理→办结
六、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七、承诺时限：即办。
八、办理结果：备案证明。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A115窗口、A116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508106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